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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4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二十二批 4个群众举报件，截至 12月 24日，已办结 3件，阶段性办结 1件，查处

和整改情况已按要求进行公开，具体内容请查阅驻马店市人民政府网站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二批）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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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驻马店市
西平县师灵镇
聂河村委郑楼
村，2022 年 3
月 4 日~2022
年 8 月，因修
建公路，江苏
交工集团破坏
该村 200多亩
基本农田，挖
土做路基。

驻马店市
汝南县梁祝大
道东湿地公园
北，汝南县老
污水处理厂院
内南侧紧挨着
围墙挖掘很大
一个坑，填埋
污 泥 约 上 万
方。

驻马店市
遂平县车站街
道焦庄村委会
刘 庄 村 东 北
角，有一无名
养猪场，占用
基本农田，距
离 居 民 区 过
近，气味难闻，
苍蝇乱飞，一
直不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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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问
题
类
型

生
态

土
壤

大
气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1个部分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
分属实。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未完善土地使用手续的情况下，擅自选
取西平县师灵镇聂河村郑楼村东高岗坡地（基本农田）进行取土，用于许信高
速项目地基填土，造成取土区域基本农田种植条件破坏，该问题属实。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取土区属于高岗坡地，地势东高西低。江
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取土过程中，先将表层土进行剥离堆放，取土
后先进行土地平整，然后回覆剥离土壤。取土区大部分位于东部，西部只是
进行了土地平整，并未取土。2022年 9月 26日，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河南
省自然资源科学院对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取土情况进行了实地勘
测、无人机正射影像、拍照取证。2022年 12月 26日，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出具
了关于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占用造成耕地种植条件破坏程度
认定结论书（豫自然资土鉴〔2022〕52号），认定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非法取土行为造成了 185.47亩耕地（全部为基本农田）的种植条件被严重毁
坏，与群众反映的破坏200多亩基本农田面积数据有部分不符。

2022年 10月，取土区域已全部复耕到位。复耕区域内井、渠、路等高标
准农田建设配套设施基本完善，复耕后已种植秋冬农作物两季，目前复耕区
内已全部种植冬小麦。

举报内容共涉及 3个问题。经调查，2个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
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驻马店市汝南县梁祝大道东湿地公园北污水处理厂”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群众反映的驻马店市汝南县梁祝大道东湿地公园北

老污水处理厂，实为汝南县污水处理厂，位于汝南县梁祝大道东50米处，南海
湿地公园北侧。

二、关于“汝南县老污水处理厂院内南侧紧挨着围墙挖掘很大一个坑”的
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2023年 12月 14日，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分局
执法人员和汝南县住建局工作人员对汝南县污水处理厂南侧进行核查，发现
厂内南侧有一处坑塘，截面为梯形，长 38米、上口宽 12米、下底宽约 8米、深
度约4米，体积约1500立方米，池内是中水。经调查坑塘来源得知，2023年 9
月汝南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区建成后，由于提标改造区地势低于设计
标高要求，需要取土回填，为节省资金，经请示县住建局同意，汝南县污水处
理厂在提标改造工程区域南侧、厂区南院墙北侧一低洼处就地取土回填，取
土后形成一个坑塘。汝南县污水处理厂计划把此处坑塘作为观赏性鱼塘，待
年后购买鱼苗和睡莲进行养殖、种植。2023年 12月 16日，汝南县住建局委
托河南德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汝南县污水处理厂南侧坑塘水质进行取样
检测，于2023年 12月 18日出具了检测报告，报告编号：20231216HJ03，检测
结果：氨氮：2.9mg/L（标准限值 5mg/L），总磷：0.30mg/L（标准限值 0.5mg/
L），总氮：12.4mg/L（标准限值 15mg/L），化学需氧量：26mg/L（标准限值
50mg/L）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三、关于“填埋污泥约上万方”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汝南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工程采用奥北尔氧化

沟工艺，污泥采取机械浓缩、压榨、脱水一体机处理后，由污泥专用车运到汝
南天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综合利用混烧制砖。2007年 10月，正式运行后每
天产生的污泥全部运到汝南县垃圾处理场进行卫生填埋。2022年 5月 1日至
20日，运到遂平县河南智远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好氧堆肥处置。2022
年 5月 22日至 11月 17日，由于经费问题，又运到汝南县垃圾处理场进行卫生
填埋。2022年 11月 18日至 2023年 5月 24日，运到中电环保（驻马店）生物
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干化焚烧处置。2023年 5月 25日至今，运到汝南天固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混烧制砖处置。

为核实汝南县污水处理厂南侧坑塘周边地下填埋情况，2023年 12月 16
日 12时，汝南县住建局租赁1辆挖掘机对汝南县污水处理厂南侧坑塘周边空
地进行了挖掘勘查，其间共挖掘了 4个点位，每个点位挖掘深度约为 3米，挖
出部分以及坑内全部为黄土，未发现填埋污泥现象。

举报内容共涉及 2个问题。经调查，1个不属实、1个属实，整体上，举报
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占用基本农田”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查询，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2009年~2022年土

地利用现状图，该地块地类为设施农用地，不属于基本农田。
二、关于“距离居民区过近，气味难闻，苍蝇乱飞，一直不搬迁”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现场调查时发现，该养殖场位于驻马店市遂平县车

站街道焦庄社区刘庄村东北角，紧临村庄。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建有一座81
立方米的沉淀池和一座 40平方米的晾粪棚，由于粪便清理不及时，发酵后的
养殖粪便未及时还田，产生臭味，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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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一是立行立
改，吸取教训，压
紧压实责任，坚
决杜绝类似问题
发生。二是西平
县人民政府建立
执法巡查长效机
制，落实“一网两
长”巡查机制，随
时发现惩治非法
取土行为。

立即行动，
立即改正，全面
排查问题，加大
监管力度，加强
污水处理厂员工
培训和教育，完
善相关制度，提
高质量标准，从
根本上杜绝类似
问题的出现。

一是责令朱
某国拆除位于禁
养 区 内 的 养 殖
场 ，消 除 污 染 。
二是遂平县人民
政府建立长效机
制，举一反三，严
禁问题反弹，确
保处理结果让群
众满意。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整改情况
关于反映“因修建公路，江苏交工集团破坏该村

200 多亩基本农田，挖土做路基”问题。该问题已办
结。2022年 6月，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已停
止取土行为并开始土地复耕。2022年 10月，取土区
域已全部复耕到位，复耕后已种植秋冬农作物两季。

二、处理情况
（一）行政处罚
针对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

取土的行为，2023年 2月 20日，西平县自然资源局向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自然资监字〔2023〕第 101号），对江苏省交通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取土123625平方米的土地，按照每
平方米耕地开垦费24元的标准处以10倍罚款（计240
元/平方米），共计29670000元。2023年 3月 20日，江
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罚款。2023
年 7月 3日，西平县自然资源局将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非法破坏耕地种植条件涉嫌土地违法犯罪问
题移送至西平县公安局。

（二）责任人处理
由于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存在监管不力，致使江苏

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取土造成耕地
被破坏，中共西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23年 6月 29
日对西平县自然资源局副科级干部陈某刚给予留党察
看一年，按一级科员调整其退休待遇；2023年 6月 8日
分别给予西平县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吴某启诫勉
处分、师灵镇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三级主任科员陈某华
诫勉处分；2023年 6月 21日分别给予原师灵自然资源
所负责人某民记过处分、土地所在聂河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赵某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一、整改情况
（一）关于“驻马店市汝南县梁祝大道东湿地公园

北污水处理厂”问题
汝南县污水处理厂将进一步落实环境信息公开制

度，提高公众知晓率、满意率。
（二）关于“汝南县老污水处理厂院内南侧紧挨着

围墙挖掘很大一个坑”的问题
汝南县污水处理厂将持续严格落实各项法律法

规，要求在厂区内部建设和生产运营过程中按照程序
进行。

（三）关于“填埋污泥约上万方”问题
该问题不属实，已办结。
为全面提升污水处理厂管理水平，汝南县将以此

次举报事件为契机，举一反三。一是加强对污泥处置
现状排查，了解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产生量、处理方式、
处置去向等现状，对污泥处置的各环节进行全面梳
理。二是将加强对污泥委托处置方法的筛选与要求，
引入公开化、公平化、市场化竞争合作机制，欢迎多方
有资质的公司参与竞争，择优选取环境利益最大化的
污泥处置企业，进一步落实污泥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
利用实施方案要求。三是加强污泥管理台账核查，检
查污水处理厂的污泥管理台账，核实污泥产生量、转运
时间、处置去向等信息，确保污泥处置过程有据可查，
为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四
是建立群众监督机制，鼓励周边群众积极参与监督，方
便群众反映问题。

二、处理情况
无。

一、整改情况
（一）关于“占用基本农田”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经遂平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证明

认定，该地块地类为设施农用地，不属于基本农田。
（二）关于“距离居民区过近，气味难闻，苍蝇乱飞，

一直不搬迁”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2023年 12月 14日，养殖场经营

人李某已自行对现存栏的生猪、羔羊进行清圈。遂平
县车站街道对该养殖场所有人朱某国下达限期拆除通
知书，要求 2023 年 12月 15日前自行拆除该养殖场。
目前，已清圈并拆除到位。

2023年 12月 15日，车站街道派工作人员监督，焦
庄社区“两委”组织周边居民召开养殖场整改效果满意
度测评会，测评地点在焦庄社区居委会，参加测评 22
人，现场发放测评表 22份、收回 22份，经街道、社区工
作人员现场统计和居民代表举手表决，焦庄社区居民
代表对车站街道焦庄社区刘庄养殖场整改效果一致表
示满意。

二、处理情况
2023年 12月 15日，中共遂平县车站街道工作委

员会对包社区街道社会事务办主任钟某威和负有领导
责任的焦庄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某妮给予批评教育；对
包刘庄组社区干部段某臣给予责令检查，扣发 5个月
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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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